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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第四届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

女：21 世纪性别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

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要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

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女医务人员协会提
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第

37 段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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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 

 

自 1995 年在北京举行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至今已有二十年，该会议制

定了《北京行动纲要》，其中承诺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联合国所有活动的主流，

特别是要针对妇女保健制定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倡议。我们认识到，尽管自

1995 年《北京行动纲要》制定以来开展了许多出色的工作，但大多数医生在临床

实践中并不理解性别平等主流化的概念及其对男女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性。

国际女医务人员协会在 2002 年编写了《将性别平等纳入保健主流培训手册》。该

手册于 2013 年获得更新，相关内容可查阅国际女医务人员协会的网站

(www.mwia.net)。由于性别不平等和缺乏权能增加了性别暴力风险，国际女医务

人员协会目前正在编写《家庭暴力和性暴力问题培训手册》供从业人员使用，因

为暴力受害者往往首先向女医生寻求帮助。 

1995 年以来，话题开始从妇女参与发展转变为性别与发展。性别平等方法承

认三件事情。第一，男女存在差异，并且尽管存在差异，但仍需受到同等的尊重。

第二，社会对男性的重视高于女性；要想实现经济和社会进步，男女双方须携手

合作实现性别平等的目标。第三，性别不仅仅是生理性别，而是社会根据是男还

是女所设定的角色。正是男女之间这种固有的权利关系使得妇女参与发展的战略

未能提升妇女的社会地位。 

当在保健方面运用性别与发展的方法时，有文件证明，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

保健服务和政策制定可改善男女双方的健康状况。健康属于基本的人权。 

性别差异在男女疾病负担不同方面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男女仍然因易于

预防的原因而遭受病痛和死亡，原因是缺乏对这些性别问题的认识。作为在日常

工作中目睹这一人类悲剧的女医生，我们在解决保健所涉性别问题上感到了强烈

的义务和责任感。 

性别平等主流化涉及性别关系，这不仅仅是“妇女问题”的委婉说法，因为

男子也可能由于其性别角色而处于不利地位。性别平等主流化会促使改善社会的

基本原则，从而实现男女平等。性别平等主流化并非排除生物学的性别概念，而

是加入影响男女之间权利关系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这些因素或许促进或许阻碍健

康。 

我们的态度影响着我们彼此对待和相互沟通的方式。一旦意识到性别问题，

作为医生，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态度，拓展技能和知识以确保在卫生和保健

方面实现性别公平和平等。有了这种认识，我们将会成为更出色的医生。 

对于《北京行动纲要》的 12 个重要关切领域，国际女医务人员协会的工作

主要集中于妇女与保健、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和妇女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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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有权享有最高标准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健康是一种完全的生理、心理和

社会幸福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病痛。享有这一权利对她们的生活和福祉

及其参与公共和私人生活所涉一切领域的能力至关重要。但是由于不平等，大多

数妇女无法享有健康和福祉。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侵犯和损害或剥夺了妇女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享有。尽管

在世界不同地区有所差异，但在所有社会中，无论收入、社会阶层和文化状况为

何，妇女和女孩都不同程度地遭受着身体和心理虐待及性虐待。性别贯穿所有其

他造成妇女较低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健康问题的社会决定因素，成为了暴力侵害妇

女行为的成因和后果。 

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全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力。《行动纲要》重申，所有人权—

—公民权利、文化权利、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包括发展权，都具有

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正如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维也纳宣

言和行动纲领》所述。《行动纲要》重申了确保人权问题审议的普遍性、客观性

和非选择性的重要性。《联合国宪章》序言明确表示男女享有平等权利。对妇女

人权重要性的认识体现在四分之三的联合国会员国已成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

歧视公约》的缔约国。1994 年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重申了妇女的生殖权利和发

展权，期间国际女医务人员协会前任主席 Florence Manguyu 博士主持了非政府组

织论坛。 

尽管距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已过去 20 年，在解决性别问题

以实现男女平等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绝不能因变革的步伐缓慢而泄气，

而是应该永远保持警惕以确保小步伐发展成为性别平等方面的一大步，这将对增

强妇女权能以及对改善其对男女健康状况的影响产生积极效应。人权方法须始终

作为我们行动的基础。 

 


